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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食安五環修正「學校外訂盒(桶)餐採購契約（參考範本）」 

(文/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廖政暉提供) 

教育部配合食安五環並依學校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，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

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，修正「學校外訂盒(桶)餐採購契約（參

考範本）」（以下簡稱契約參考範本）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(修正第 1 條、第 2 條及第 4 條至

第 19 條 ) 函 送 各 直 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及 縣 市 政 府 參 考 ， 並 置 於

（http://203.68.64.40/six/main/hsub2.html）「學校午餐食材安全資訊專區」供下載。 

國中小現行午餐契約在有效期間是否調整，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合意原則核處，各局

(府)在確保供餐品質的原則下，得考量實際執行情形，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修訂公版採購

契約，供學校於 106 學年度使用。 

本次修正由教育部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以下簡稱農委會)、衛生福利部(以下簡稱衛福

部)、各地方政府共同研修，並邀請法律與學校餐飲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財團法人主婦聯盟

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參與。 

主要修正事項，學校午餐食材應採用「四章一 Q」〔有機農產品標章、產銷履歷農產品

（TAP）標章、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、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或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二

維條碼標示〕，午餐運輸管制應符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。 

日前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、農委會、農糧署、衛福部、教育部及國教署，多次召開會

議與各地方政府(教育及農政單位)及公民團體進行溝通交流，未來將持續就午餐食材使用

「四章一 Q」之供應質量、價格、抽驗與裁罰、遇天災不可抗力因素之彈性處理等措施與

相關單位研議，全力協助各地方政府提供學校午餐採用「四章一 Q」，落實優先使用在地

優良農業產品規定。 

全國家長團體聯盟（全家盟）響應學校午餐使用「四章一 Q」，並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

辦理研習，提升家長對使用安全食材之認識，並邀請全國各級學校家長協會、全國家長會

長聯盟、中華民國各級學校家長總會、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

臺北市強恕高中、農糧署等單位參加。 

本次契約參考範本配合農委會推動午餐食材使用「四章一 Q」，於原有的三章〔產銷

履歷農產品（TAP）標章、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、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)，增列一章一

Q(有機農產品標章或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二維條碼標示)，教育部並再次籲請各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依契約參考範本，修訂公版採購契約供學校使用，確保供餐安全衛生

與品質。 


